
彭阳县2023年部门预算（草案）
项目支出编制说明

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有关做好2023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的要求，结合全县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和可用财力状况，经预算单位申报，财政部门审核汇总，完成2023年部门预算县级财力支持项目支出编制工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基本情况
2023年申报项目支出预算单位涉及93个（其中：乡镇12个，县直部门81个），共申报项目618个，资金140324.42万元。根据现有财力现状，通过对申报项目的编审，2023年纳入县级财力资金保障的部门预算项目314个，项目支出资金共计32583.251万元（其中：乡镇1850.49万元，县直部门30732.761万元）。 
二、编制原则
在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不列赤字”的前提下遵循以下原则：
（一）严控支出，树牢过“紧日子”思想。坚持“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原则，以收定支、精打细算，注重轻重缓急，合理确定资金安排次序，严控一般性支出，取消对非重点、非刚性支出的安排。对违规建设楼堂馆所、搞政绩工程及购置、新建、新增租赁办公用房和必要危房修缮之外的办公用房重新装修、购置更新公务用车的，一律不予安排。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用到紧要处，确保2023年“三公”经费只减不增、一般性支出压减10%以上。
（二）应保尽保，着力兜牢“三保”底线。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严格“三保”支出优先顺序，确保除纳入基本支出以外的人员工资、社会保险、专项业务经费等及时足额保障到位。同时，在充分保障各预算单位正常开展工作所需专业业务费的基础上，优先安排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事项；对于区市纳入考核的项目，按照规定全部纳入部门预算；涉及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事项和重要工作，结合财力情况，纳入部门预算。
（三）科学规范，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和《彭阳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以地方综合预算管理系统为依托，将项目申报与绩效填报同步进行，实行“无绩效不预算”；并将所有项目绩效目标在报人代会审议决议后，随部门预算同批复同公开。
三、编制特点
[bookmark: _GoBack]（一）优先保障“三保”支出。一是对未纳入基本支出的公安干警、协勤、专职消防人员、幼儿园专任教师、环卫工人、公益性岗位等工资类支出6767.91万元全部列入项目预算。二是安排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公共安全等事关民生的重点项目支出5998.81万元，其中：安排教育类支出1936.31万元，重点用于教育教学质量综合奖、教育管理专项业务、学前幼儿教科书等；安排社会保障类支出3475.5万元，重点用于补助各类社会保险，支持民政、残疾人工作的开展；安排卫生健康支出587元，支持重大公共卫生、各类疾病防控及卫生计生工作，促成健康卫生县城建设。三是安排各类专项业务经费5917万元，重点用于保障预算单位项目工作平稳运转。 
（二）积极落实重大战略。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原则，全力支持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国家发展规划和区市县党委、政府确定的重点任务。一是安排支持乡村振兴战略资金3078万元，其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县级配套资金1280万元、农村环境卫生保洁资金708万元、农业保险保费县级补贴200万元、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200万元、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及配套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资金120万元、乡村振兴健康保项目资金270万元、城乡供水水源补贴项目150万元、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经费150万元。二是安排支持高质量发展2418万元，其中：全县专项资金项目谋划编制经费600万元、民营经济发展及稳经济保增长促发展守底线政策措施奖补资金291万元、招商引资工作经费1527万元。三是安排支持科教兴国战略1650万元，其中：安排R&D经费1350万元，人才专项经费300万元。四是安排支持法治平安彭阳建设957万元，其中：安全生产资金184万元，公安执法等相关支出703万元，综治专项工作经费70万元。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由于受县级可用财力所限，全县实施的2023年大部分重大项目未能纳入项目预算，在年度预算执行中，财政部门将会同业务部门积极争取中央、自治区财政各类转移支付资金或通过新增地方债券等多渠道筹集项目建设资金。

附件：2023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明细表

